
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选聘专职教师担任本科生班主任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调动教师参与学生工作的

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充分发挥教师在大学生成长成才中的重要作用，根

据《中共陕西师范大学委员会 陕西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

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陕师党发[2017]25 号）和《陕

西师范大学专业技术职务（教师）评聘工作办法（修订）补充规定》

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选聘条件

1.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原则性强，忠诚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，认

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；

2.了解高等教育规律、学生成长规律和学生工作相关政策制度，

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和教育管理工作经验；

3.热爱学生工作，工作责任心强，作风正派，乐于奉献；

4.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，善于与人沟通交流，能够与辅导员密切

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为学生成长成才贡献力量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班主任的主要职责是协助辅导员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、习惯培养、

学习指导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。其工作职责是：

1.帮助学生增强专业自信，做好学生学业指导，教育学生明确学

习目标，端正学习态度，解答学生在学业上的疑难困惑，形成良好学

风。每周至少在所带班级开展主题学习、交流活动一次；

2.指导学生学术论文写作，帮助学生提高学术品德、学术素养和

学术能力；



3.协助辅导员组织学生参加“挑战杯”“就业创业大赛”“公务员

模拟考试大赛”等各级各类学科竞赛活动，并担任学院相关活动评委；

4.带领学生开展本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，

提升学生综合素质；

5. 指导学生做好职业发展规划，在学生就业、考研、出国等方

面提供帮助与指导；

6.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特殊学生，配合学院开展班级党团组

织活动。

三、选聘范围、任期、待遇及考核

1.选聘范围及任期

学院全体教职工均可参加选聘工作。热烈欢迎青年教师（45 岁

以下）或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学生班主任，任期为 1 年。经教师

本人申请，学院研究决定并颁发聘书。

2.待遇

担任班主任的教师，任职期间完成工作职责的，每年补贴工作量

60 学时（即每学期补贴工作量 30 学时）；评选优秀共产党员、教书

育人先进个人等各类奖项时，优先考虑担任班主任的专业教师；晋升

专业职务时，充分考虑教师担任班主任的工作经历和业绩；学院树立

一批教师担任班主任的先进典型，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，充分肯定班

主任在本科生人才培养工作中的贡献。

3.考核

兼任班主任的教师，需于每学期最后一周向学院党委递交工作总

结，参加学院考核。考核评价体系如下图：



表 1：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师兼任班主任考核量化指标体系（每学期末考核）

工作内容 频次 考核等次

进班进行学业指导

8-10 次 合格

11-15 次 良好

16 次及以上 优秀

指导学生论文写作并在公

开及以上刊物发表

1篇 合格

2-3 篇 良好

4篇及以上 优秀

协助辅导员组织学生参加

“挑战杯”“就业创业大赛”

“公务员模拟考试大赛”等

各级各类竞赛活动

所带班级 1 名学生获各类竞赛校级以上奖励 合格

所带班级 2-5 名学生获各类竞赛校级以上奖励 良好

所带班级 6 名以上学生获各类竞赛校级以上奖励，

或 1 名学生获各类竞赛省级以上奖励

优秀

带领学生开展本专业（含创

新实验班）相关的社会实践

活动

1次 合格

2次 良好

3次及以上 优秀

注：每项考核模块均达到工作内容要求，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，确

定考核等次；有一项考核模块未达到“合格”等次，其他内容均达到工作要求，

直接定为考核“合格”；有两项及以上工作内容未达到“合格”等次，直接定为

考核“不合格”。考核为“优秀”等次者颁发学院“优秀班主任”荣誉证书和奖

金；考核为“不合格”等次者，不再继续兼任班主任职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。学院成立由党委书记牵头，教学副院长、

行政副院长、党委副书记组成的领导小组，认真做好选聘专职教师兼

任班主任工作。

2.督促落实，强化考核。任职期间，专职教师兼职班主任工作的

日常管理及考核由学院党委负责，学院为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支持。

3.总结经验，务求实效。对专职教师兼任班主任工作要在日常管

理和考核的基础上，及时总结经验，改进问题，确保班主任工作取得

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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